
云南大学关于组织 2015 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的通知  

各学院（研究院）、各单位： 

根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关于组织 2015 年汉语教师志愿

者报名的函》的要求，国家汉办计划 2015 上半年在面向孔子学院中

方合作院校招募 647 名赴孔子学院（课堂）的汉语教师志愿者，面向

全国各类学校招募 1850 名普通项目汉语教师志愿者，我校报名工作

从即日开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报名条件： 

1) 我校大学四年级在读学生及在读研究生。专业为汉语国际教育、

对外汉语教学、具有教学经验、掌握赴任国语言者和品学兼优的学生

干部优先。 

2) 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热爱祖国，志愿从事汉语国际推

广工作，具有奉献精神，组织纪律性强，富有团队协作精神，品行端

正，无犯罪记录。 

3) 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 

4) 掌握汉语、中华文化、当代中国国情和教学理论基本知识，具

备较好的汉语教学实践能力、外语沟通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

中华才艺专长。  

5) 普通话达到国家二级甲等水平。赴亚非拉国家志愿者英语达到

大学英语四级 425 分或相当水平，赴欧美志愿者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六

级 425 分或相当水平，或熟练掌握赴任国语言。国家汉办不接受无英

语成绩证明的申请。 

6) 除满足以上基本条件之外，还需满足国别项目的具体要求，详

见岗位信息表（附件 1）； 



7）我校合作的孔子学院有孟加拉南北大学孔子学院及缅甸曼德勒

福庆孔子课堂，2015 年上半年各招募 14 及 17 名志愿者。除个别孔子

学院（课堂）岗位面向全国各类学校招募外，2015 年上半年孔院志

愿者只面向中方合作院校招募，请非合作院校的学生不要报名。 

2、报名程序： 

1) 报名者须于即日起至11月3日前登录汉语教师志愿者在线报名

系统（http://zhiyuanzhe.chinese.cn）, 注册新用户，填写报名信

息并在线提交。同时，将生成的 PDF 版中、英文《汉语教师志愿者报

名申请表》及《汉语教师志愿者综合情况审核表》打印后并在需要本

人签字的地方亲笔签名，附上学历学位（大四学生需要学院出具“在

读证明”）、普通话、外语证书等材料，由学院为单位于 11 月 4 日

下午 5 点前统一将纸质材料报送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校本部会泽

院 1015 室）。 

2）请各学院统一将申请人的信息录入名单汇总表（附件 3）并由

学院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学院公章其他材料于 11 月 4 日统一报送

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3）对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的详细说明及总部通知请见以下网址

http://www.hanban.edu.cn/volunteers/node_9654.htm，

http://www.hanban.edu.cn/news/article/2014-10/14/content_556752.htm 

3、填表注意事项： 

1）教育程度：在读研究生尚未取得学位证书的只能填写为“学士” 

2）联系地址：需详细填写为“xx 学校 xx 路 xx 校区 xx 学院 xx 级” 

3)派出单位统一填写为：云南大学 

4）派出单位联系电话：0871-65033814，传真：0871-65033814 ，邮

件：mali@ynu.edu.cn  



5) 主要社会关系：父母双方信息都必须详细填写 

4、遴选、面试、培训及录取: 

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初选面试，

时间另行通知。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将根据外方需求和预报名情

况，按项目分期分批对预报名汉语教师志愿者组织遴选工作。志愿者

候选人将参加汉办统一组织的面试和心理测试，主要考察专业知识、

教学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沟通能力和心理素质等。具体时间

另行通知。通过面试者方能进入储备培训。面试如在异地举行，需个

人承担交通及食宿费。培训合格者将根据最终工作需求陆续派往国

外。 

5、任期及待遇 

1）汉语教师志愿者任期通常为一年，考核合格者可申请延期，最

多不超过三年。 

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汉语教师志愿者享受国家财政津贴和艰苦地

区补贴。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赴国外担

任汉语教师志愿者服务期满相关工作的通知》（ 教学厅〔2012〕3

号）汉语教师志愿者在保留应届生待遇、保留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和

学籍、报考硕士研究生初试加分、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优先录

取、申请国家公派出国教师和孔子学院专职教师、申请各地、各校教

师岗位且符合要求的优先录用。 

6、管理措施 

1）汉语教师志愿者派出前与推荐学院签署《汉语教师志愿者出国任

教协议》。  



2）汉语教师志愿者需严格遵守国家汉办志愿者管理规定，服从任教

点负责人及派出学校的管理。 

3）参加培训并最终录取的志愿者不得擅自退出项目，否则须全额承

担培训费用，并永久取消其申请汉语教师志愿者资格。 

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联系电话：65033814，联系人：马老师。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4 年 10 月 14 日 

 

附件 1  2015 年上半年赴孔院（课堂）志愿者岗位信息表 

附件 2  2015 年上半年普通志愿者项目岗位信息表 

附件 3  志愿者报名汇总表 


